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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5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*ST 重钢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89 

 

 

 

 

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  Chongqing Iron & Steel Company Limited 

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 

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 

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   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民事调解 

    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     涉案的金额：人民币 32570520.17元 

     因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，本案原告和胜汇邦已依法进行债权申

报。 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 

原告：重庆市和胜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和胜汇邦”） 

被告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 

第三方：重庆渝西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渝西矿业”） 

原告诉讼请求： 

1、请求判令公司立即支付煤炭购销款 32570520.17 元，并从起

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%支付资金占用费直至付清之日止； 

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公司承担。 

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《重大诉讼事项公告》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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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编号：2017-056）。 

二、关于此案的情况说明 

公司与和胜汇邦没有直接买卖合同关系，该笔欠款系欠渝西矿业

煤炭货款中的部分债权转让款。 

三、诉讼进展情况  

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（2017）渝

01民初 755号，知悉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： 

1、双方一致确认公司尚欠和胜汇邦购销款 32570520.17 元，和

胜汇邦已于债权申报期限内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公司管理人经与

公司核实并审慎审查后确认上述债权金额； 

2、案件受理费 204652 元，减半收取 102326 元（原告和胜汇邦

已预交），由被告公司负担，并由和胜汇邦在本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

力后就该款项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； 

3、和胜汇邦就上述第 1 项、第 2 项债权有权依据生效的公司重

整计划之规定按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获得清偿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因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，本案原告和胜汇邦已依法进行债权申

报。 

五、备查文件：   

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（2017）渝 01民初 755号。 

 

特此公告 。 

 

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8日 


